关于做好2018年度长期从教教师荣誉证书颁发工作的
通知
 
校属（附属）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为鼓励教师长期从教、终身从教，从2015年起，我省每年教师节期间对长期从教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，学校也相应给予了荣誉津贴。根据《关于做好2018年度长期从教教师荣誉证书颁发工作的通知》（赣教师函〔2018〕39号）要求，请各部门、各单位对照条件，积极遴选符合条件的教师，组织填写申报表（纸质版2份，贴好照片，其中1份部门盖章）及信息汇总表（纸质版1份，部门盖章），于5月31日前交至师资职称办公室，申报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1078632898@qq.com。
联系人：蒋贤宝  于海华

电  话：87118803
 
附件：1.关于做好2018年度长期从教教师荣誉证书颁发工作的通知（赣教师函〔2018〕39号）

2.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表

3.江西省长期从教荣誉证书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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